
 

函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莊敬路 168 號 

                                        傳真：(02)2509-2010        
受 文 者：全體業務同仁 
發文日期：民國 99 年 2 月 1 日 
發文字號：( 99 ) 南壽團字第 008 號 

主旨：配合「保險法第一百零七條」修正案，團體險及旅行險保單相關受理及投保規則

異動如說明，請查照。 
說明： 

一、自 99 年 2 月 3 日(含)起，停止受理 15 足歲以下被保險人，投保本公司旅行險商

品；於 99 年 2 月 2 日前受理且生效日為 99 年 2 月 2 日（含）前之 15 足歲以

下被保險人，則繼續承保至該契約屆滿日止。 

二、自 99 年 2 月 3 日(含)起，停止受理投保對象為 15 足歲以下被保險人之學童團

體，購買「南山人壽學童團體意外偒害保險（NSGPA）」套裝商品，已生效之

投保 15 足歲以下被保險人之學童團體保單，於原保險期間屆滿後不再續保。 

三、除 NSGPA 新件依前條規則辦理外，自 99 年 2 月 3 日(含)起受理或生效之其它

團體險新件，若投保險種含【附表一】所列之 23 項團體險/旅行險商品，其最低

投保年齡以 15 足歲為限，非屬附表一所列之其他團體險商品，則仍維持各保單

原投保規則不變。 

四、已生效之團體險保單(續保件)，15 足歲以下被保險人之投保規則說明如下： 

保單續保日為

99/2/2(含)前 

1) 於 99 年 2 月 2 日前投保附表一商品且生效日為 99 年 2 月 2 日

之前者，可繼續投保至該保單年度屆滿日止。 
2) 99 年 2 月 3 日起，不再受理附表一商品之投保申請。 

保單續保日為

99/2/3(含)後 
1) 不受理附表一商品之投保申請。 
2) 各保單依重新議定之投保條件續保。 

五、其他規定 
1. 99 年 2 月 2 日前團險部已受理之新件或續保件之新加保申請，且其保險生效日為 99

年 2 月 3 日(含)之後者，倘包括 15 足歲以下被保險人投保附表一之商品時，團險部

將通知退件。 
2. 99 年 2 月 2 日前團險部已製發保單(含要保書)或保費通知(帳單)之新件/續保件，且其

保險生效日為 99 年 2 月 3 日(含)之後者，倘包括 15 足歲以下被保險人投保附表一之

商品時，團險部將重新製發保單(含要保書)及保費通知(帳單)。 



 
 
3. 已承保生效之學童件保單，或含 15 足歲以下被保險人且投保附表一旅行險以外商品

之保單，即日起皆不受理以契變方式延長保險期間，或變更 15 足歲以下被保險人含

身故給付保險商品保額之申請（退保除外）。 
4. 已承保生效之 15 足歲以下被保險人，若欲於保險年度期間中途退保，請洽團險部辦

理。 
5. 99 年 2 月 3 日(含)起，所有續保件皆須達成員人數 5 人(含)以上，始符合保單續保人

數之要求。 

六、業務同仁團體保險( 01728 / 00921)投保規則之異動，將另公佈之。 

七、若有更新，將視情況適時公佈。如有疑問，請逕洽總、分公司團體保險部業務

輔導專員。旅行險請電洽(02)8758-8888 分機：89132、89134、89137、89161。 
 
 

   
 
 

團體保險部協理  

 
 
 

正  本：全體業務同仁 
副  本：陳總經理、各執行副總經理、各資深副總經理、地區副總經理/協理、分公司副

總經理/協理/經理、各通訊處總監/處經理、業務發展主管、商品研發暨管理部、

壽險業務行政部 
 
 
 
 
 
 
 
 
 
 
 
 
 
 



 
【附表一】 

※ 99 年 2 月 3 日(含)起，下列團體險商品最低投保年齡以 15 足歲為限： 

商品名稱 英文代號 

南山人壽消費借貸團體定期壽險 CTL 
南山人壽團體一年定期壽險 GTL 
南山人壽團體重大疾病定期保險 GCI 
南山人壽消費借貸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CPA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GPA 
南山人壽學童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暨南山人壽學童團體意外傷害保險契約傷害醫療保險附加條款) 
NSGPA 
NSPAR_MR 

南山人壽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 GOH 
南山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約 GOC 
南山人壽團體一年定期意外傷害保險附約 GPAR 
南山人壽傷害團體保險附約 GAI 
南山人壽特定交通傷害團體保險附約 GPTR 
南山人壽團體航空意外傷害保險金附加條款 AAV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特定意外雙倍給付批註條款 GDP 
南山人壽消費借貸團體意外傷害保險重大燒燙傷保險金附加條款 CPA_MB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重大燒燙傷保險金附加條款 GPA_MB 
南山人壽團體一年定期意外傷害保險附約重大燒燙傷保險金附加條款 GPAR_MB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一至六級傷殘補償保險金附加條款 GD1~6 
南山人壽旅行平安保險         TA/TA+MR 
南山人壽傷害醫療費用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恐怖主意暨特定地區除外責任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海外旅行平安保險        OTA 
南山人壽海外旅行疾病住院費用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海外旅行救難費用給付附加條款     
 

 


